
開始

通知資通安全處理小組

紀錄保存

填寫
1.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

2.個人資料事件紀錄通報單

初步研判是否為
個資事件

接獲或發現疑似個
資事件

於72小時期限內完成應變
處理及填寫資通安全事件
通報單、個人資料事件紀
錄通報單，並陳核至單位

主管

是

否

1~2等級：72小時內
完成處置

3~4等級：36小時內
完成處置

對外溝通或處理情形

原因檢討、事件預防及保
護措施

初步調查及採取緊急處置
措施

於36小時期限內完成應變
處理及填寫資通安全事件
通報單、個人資料事件紀
錄通報單，並陳核至執行

秘書或召集人

自知悉事件1小時
內應完成程序

依據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單、個人
資料事件紀錄通報單，填報等級

執行應變及處理

依資通安全事件：
分1~4等級

臺北市公共運輸處個資事故應變演練計畫標準作業流程（SOP）


